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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郑州轩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2017 年 9 月 20 日，公司全资下属公司郑州泰禾

兴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兴通”）与河南盛科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盛科御景”）、郑州盛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科投资”）、河南凯億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億投资”）、郑州浩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晨置

业”、与盛科御景、盛科投资、凯億投资合称“转让方”）等签署了《关于郑州轩

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之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泰禾兴通以总价

款人民币 210,000 万元受让郑州轩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龙置业”）45%

股权，各方约定公司享有轩龙置业持有的 A1-4 号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一”）和

A2-3 号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二”）全部权益。转让方将其持有的轩龙置业 55%

股权质押给公司为其履行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提供担保。 

轩龙置业设立于2013年12月9日，注册资本20,000万元，盛科御景持股57%、

盛科投资持股 30%、凯億投资持股 10%、浩晨置业持股 3%。轩龙置业合法拥有地

块一、二的土地使用权。上述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地块一：位于腾飞路以西、尚庄路以南，面积 11,791.15 平方米，容积率小于

等于 3.5，建筑总面积应小于 41,268.43 平方米（不含地下建筑面积）、建筑限高不

高于 100 米，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已取得不动产权证(证书编号：豫（2017）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7040 号 ) 及用地规划许可证（证书编号：郑规

410100201709022）。 

地块二：位于尚庄路以南、腾飞路以东，面积 49,147.23 平方米，容积率小于

等于 3.5，建筑总面积应小于 172,012.85 平方米（不含地下建筑面积），建筑限高

不高于 100 米，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已取得不动产权证(证书编号：豫（2017）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3851 号 ) 及用地规划许可证（证书编号：郑规

410100201709023）。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1、河南盛科御景置业有限公司 

住    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80 号 5 号楼 12 层 1204 号 

法定代表人：巫子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凭有效资质证经营）；批发零售：建筑材料；

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园林景观工程设计与施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

与施工，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等。 

2、郑州盛科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 20 号院 7 号楼 2 单元 2 号 

法定代表人：林盛 

注册资本：3,001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9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实业、农业、房地产、商业的投资；投资咨询（金

融、期货、证券除外）；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 

3、河南凯億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 62 号院 2 号楼 30 层 3005 号 

法定代表人：孟华 

注册资本：3,001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7 月 17 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农业、商业的投资；企业投资管理及咨询；

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咨询；企业营销策划。 

4、郑州浩晨置业有限公司 



 

住    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梭路 41 号 1 号楼 1 单元 4 层 8-25 号 

法定代表人：王随合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5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以自有资金

对实业、农业、房地产、商业的财务咨询、财务支持。 

（二）担保人 

1、姓名：何联星 

身份证号码：350111195003****** 

住    所：福州市仓山区石边路 124 号 

何联星系盛科御景实际控制人。 

2、姓名：林盛 

身份证号码：H0628**** 

住    所：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 20 号院 

林盛系盛科投资实际控制人。 

3、姓名：孟华 

身份证号码：410103197611****** 

住    所：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 62 号院 

孟华系凯億投资实际控制人。 

盛科御景等协议各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轩龙置业基本情况 

住    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与腾飞路交叉口南 300 米御景上院二

楼 206 号 

法定代表人：孙晓飞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9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盛科御景 11,400 万元 57.00% 6,270 万元 31.35% 

盛科投资 6,000 万元 30.00% 3,300 万元 16.50% 

凯億投资 2,000 万元 10.00% 1,100 万元 5.50% 

浩晨置业 600 万元 3.00% 330 万元 1.65% 

泰禾兴通 - - 9,000 万元 45.00% 

合计 20,000 万元 100.00% 20,000 万元 100.00% 

2、交易标的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经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7 月 1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4,640.39 96,872.09 37,305.81 

负债总额 158,744.58 77,944.30 17,510.78 

净资产 15,895.81 18,927.79 19,795.03 

应收账款 - - - 

其他应收款 107,741.03 53,670.06 36,674.77 

 2017 年 1 月 1 日 

-7 月 10 日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0 

营业利润 -3,931.53 -995.45 -127.42 

净利润 -3,031.97 -867.24 -127.7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382.95 -35,760.10 246.82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1）2016 年 5 月 23 日、2016 年 9 月 7 日，轩龙置业与工行郑州南阳支行签

订两笔《房地产借款合同》，取得 40,000 万元长期借款，借款期限三年。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止，已偿还本金 6,667 万元。轩龙置业用地块一、二土地使用权（不

动产权证号为：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7040 号、豫（2017）郑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13851 号）进行抵押。 



 

（2）2016 年 12 月 30 日，轩龙置业与中信证券（委托人）、渤海银行郑州分

行（贷款人）签订《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合同》。贷款人接受委托人的

委托，向轩龙置业发放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的委托贷款。贷款资金仅限

于“金岱里”项目地块运营建设。轩龙置业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并以所持轩龙置业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根据协议约定，转让方负责办理轩龙置业股权及地块一、二的解除质押、抵

押事宜，确保轩龙置业全部股权、地块一、二不存在质押、抵押、查封等任何权

利限制及权益负担。 

除上述抵押、质押事项外，轩龙置业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轩龙置业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注册资本为 20,000.00 万元，注册号：

410100000105112，注册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货栈街 98 号 6 楼 613 房。2013 年

12 月 4 日，由河南捷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审验，出具豫捷验字（2013）

第 032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截至 2017 年 7 月 10 日，轩龙置业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河南盛科御景置业有限公司 11,400.00 57.00% 

郑州盛科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30.00% 

河南凯億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10.00% 

郑州浩晨置业有限公司 600.00 3.00% 

合计 20,000.00 100.00%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卓信大华咨报字（2017）第 4003 号估值咨询报告，本次评估采用了假设开

发法对郑州轩龙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的房地产项目价值进行了估值。经估值，轩龙

置业拥有的地块一、二在 2017 年 7 月 10 日所表现的投资价值为 212,400.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标的的主要房地产项目经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



 

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项目地块均位于郑州南二环和三环

之间，紧邻东站和南站高铁交通，20 分钟车程可达 CBD 核心区域，项目区位优势

显著。泰禾兴通以 210,000 万元受让轩龙置业 45%股权享有地块一、二的全部权益。

同时，转让方将负责完成地块一、二上的拆迁补偿工作及各期（包括一期、二期

等）安置房建设工作及相关配套建设工作，并将其持有的轩龙置业 55%股权作为

质押为其履行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提供担保。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泰禾兴通与盛科御景、盛科投资、凯億投资、浩晨置业等签

署的《郑州轩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之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受让方：郑州泰禾兴通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河南盛科御景置业有限公司 

丙方：郑州盛科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河南凯億投资有限公司 

戊方：郑州浩晨置业有限公司 

己方/目标公司：郑州轩龙置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 1：何联星 

担保人 2：林盛 

担保人 3：孟华 

（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合称“转让方”） 

1、泰禾兴通公司将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收购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 45%的股

权： 

（1）在满足本协议第 3.1 条的条件下，泰禾兴通公司收购转让方持有的目标

公司 45%股权，即盛科御景公司转让 25.65%股权，盛科投资公司转让 13.5%股权、

凯億公司转让 4.5%股权，浩晨公司转让 1.35%股权； 

（2）目标地块一、二上的拆迁补偿工作及各期（包括一期、二期等）安置房

建设工作及相关配套建设工作均由转让方负责完成；转让方的前述责任不因本协

议的解除、终止而解除，无论出现何种情形，转让方仍应承担前述工作并承担全

部费用。 

2、在地块一及地块二范围内已经产生的，且经泰禾兴通公司书面确认的且有



 

合法票据支持的二级开发费用由泰禾兴通公司承担，具体数额详见附件审计报告，

除此之外的其他费用和支出由转让方承担。 

3、收购完成前，目标公司存在或有负债、未披露负债等均由转让方承担。 

4、交易总价款暂定为 210,000 万元（含税），即目标地块一及目标地块二土地

使用权的全部权益及负债及安置房建设费用及税费合计（本次交易应支付的总价

款不因上述各组成部分的增减变化而发生改变）。 

5、过渡期内，除泰禾兴通公司书面同意外，目标公司不得产生任何债务，且

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必须产生的款项支付或协议的签署应获得泰禾兴通公司书面确

认，也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及提供借款等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6、如改造项目规划区范围内存在拆迁遗留问题，由转让方在泰禾兴通公司指

定的期限内解决；未能解决的，泰禾兴通公司有权代为解决，由转让方承担由此

产生的费用，并按照泰禾兴通公司代为支付款项金额的 20%向泰禾兴通公司支付

违约金；如该等拆迁遗留问题导致目标公司或泰禾兴通公司损失的，转让方应负

责向目标公司或泰禾兴通公司进行赔偿。 

 七、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通过受让轩龙置业45%股权获取项目地块全部权益，是为了增加项目

土地储备，有利于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项目地块位

于郑州南二环和三环之间，紧邻东站和南站高铁交通，20分钟车程可达CBD核心

区域，项目区位优势显著。公司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转让方履约设定相关约束

条款，确保在满足项目拓展同时有效地进行风险控制。本次收购有利于利用公司

资金、品牌的优势，加速项目的拓展，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受让股权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泰禾兴通与盛科御景、盛科投资、凯億投资、浩晨置业等签署的《关于郑

州轩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之股权转让协议》； 

3、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郑州泰禾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拟收

购郑州轩龙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估值咨询报告》（卓信大华咨报字（2017）第

4003 号）；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郑州轩龙置业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大华审字[2017]第 007602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